



救护车需求参数






	项目名称：南京市江宁医院监护型救护车













二XXX年X月X日
[bookmark: _Toc98253349]项目说明及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504141752][bookmark: _Toc17293][bookmark: _Toc30268][bookmark: _Toc26164][bookmark: _Toc2495][bookmark: _Toc32113][bookmark: _Toc12107][bookmark: _Toc16157][bookmark: _Toc8849][bookmark: _Toc13172][bookmark: _Toc5832][bookmark: _Toc11253]（一）项目说明：
本次市场调研监护型救护车

（2） 南京市江宁医院监护型救护车技术参数
	序号
	招标货物技术参数要求

	1
	整车基本要求

	1.1
	工作条件

	1.1.1
	车辆应适应全国各种自然条件，适应户外长时期作业需求

	1.1.2
	车辆应适应气温-35℃到50℃之间（自然环境）

	1.1.3
	车辆应满足相对湿度≤80%环境下工作

	1.2
	总体要求

	1.2.1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产品的适用性，选择最佳性能价格比的产品前来投标。投标人应以技术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2
	投标车型应入选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

	1.2.3
	投标车型应获得3C认证

	★1.2.4
	整车含车载担架核载人数≥8人

	1.2.5
	为了保证售后服务质量，投标人应提供车辆底盘制造商以及救护车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承诺书

	2
	车辆技术要求

	2.1
	基本参数

	★2.1.1
	整车外形尺寸
	6000mm≥长≥5900mm，2165≥宽≥2065mm，2680≥高≥2620mm

	▲2.1.2
	医疗舱尺寸
	长≥3200mm，宽≥1700mm，高≥1820mm

	2.1.3
	轴距
	≥3750mm

	2.1.4
	最小离地间隙
	≥170mm

	2.1.5
	最高时速
	≥160km/h

	2.1.6
	驱动方式
	前置后驱

	2.1.7
	整备质量
	≥2900kg

	2.1.8
	总质量
	≥4100kg

	2.2
	发动机

	▲2.2.1
	排量（L）
	≥2.296

	★2.2.2
	燃油种类
	柴油

	2.2.3
	发动机功率
	≥128Kw

	2.2.4
	最大扭矩
	≥420N.m

	2.2.5
	型式
	直列四缸

	2.2.6
	排放标准
	国六

	2.3
	变速箱
	6MT

	▲2.4
	车身结构
	承载式车身，同时具备大开度侧拉门及双开尾门

	2.5
	制动系统
	ABS+ESP

	2.6
	空调系统

	2.6.1
	控制方式
	前后独立控制

	2.6.2
	制热要求
	在环境温度-20摄氏度时，启动加热系统在15分钟内使车内温度至少达到16摄氏度以上

	2.6.3
	制冷要求
	在环境温度40摄氏度时，可使车内温度至少低于环境温度7摄氏度以上

	2.7
	其它

	2.7.1
	水温
	在高温环境中（自然温度60摄氏度）和驻车状态下发动机连续工作时，其水温在95摄氏度以下

	2.7.2
	安全气囊
	正、副驾驶座均配备安全气囊

	2.7.3
	倒车辅助
	具备底盘原厂高精度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

	2.7.4
	智能安全配置
	具备底盘原厂定速巡航、自动大灯、自动雨刮、胎压监测、电动调节后视镜

	▲2.8
	踏板
	医疗舱中门位置应设置1套电动踏板

	▲2.9
	外观
	救护车车身外表主体颜色为白色，贴反光彩条，具体要求应根据用户方要求定制

	
	
	车辆外顶应采用救护车专用顶盖，造型新颖，并且外顶前后左右均应集成异形分体式警示灯具以便满足车辆警示要求

	3
	医疗舱具体要求

	▲3.1
	内饰
	应采用防水、防霉、抗菌、易清洗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制作

	
	
	应与车身结构件或连接件牢固连接，并具有良好密封性和保温性

	
	
	应采用防水、防霉、抗菌、易清洗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制作，不得含有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联苯醚等物质，投标时应提供满足GB/T 30512-2014要求并加盖CNAS检测公章的检测报告

	▲3.2
	地板
	医疗舱应铺设医疗专用塑胶地板

	
	
	医用地板皮应具备防尘、防水、防腐、耐磨、防霉、环保、防火等优异性能。在泼洒油脂、合成土壤、咖啡等地板外观无变化；在23℃±2℃,浸水24h后，地板无变色和污点；在浸入去离子水、3%（质量）NaCl溶液、发动机油、2.5%（质量）的硫酸溶液、50%的冷却液、玻璃水等试剂24h后地板表面无溶解粘结和分层；在负载:500g;砂轮:GM-17;转数:1000，地板表面颗料未去除；在95RH%，温度38℃±2的环境下放置7天后，地板表面无霉变现象和刺激性气味；依据GB/T30512标准进行测试，铅(Pb)、镉(Cd)、汞(Hg)、六价铬(VI)(Cr6+)、多溴联苯(PBBs)、溴联苯醚(PBDEs)物质满足国家标准要求；依据GB8410标准进行测试，地板的防火（燃烧特性）满足国家标准要求。投标时应提供能证明以上各项性能并加盖CNAS检测公章的第三方证明材料

	
	
	医用地板基层应采用玻纤增强聚丙烯蜂窝复合板制作，不得采用木板、竹胶板等易腐材料。其耐温差性能在-40℃,2h和80℃, 2h两种测试条件下共计50 个循环外观无鼓泡、无剥落、无脱落、涂层无开裂等现象；其耐热水性能在去离子水、98℃，2h测试条件下外观无鼓泡、无脱胶、无剥落、无开裂、无涂层变色；另其滚筒剥离强度、平压强度、剪切强度、抗冲击强度等均具备出色的性能，投标时应提供能证明以上各项性能的第三方证明材料

	3.3
	中隔墙
	应将驾驶舱和医疗舱完全隔离，且中隔墙上需设置可开启的玻璃窗

	
	
	玻璃窗尺寸应大于等于800*400mm，且带有锁定装置

	★3.4
	医疗橱柜
	应在医疗舱左侧、右侧、中隔断后方等位置设置相应的医疗橱柜，且相应的柜体布局和各储物空间尺寸应能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3.4.1
	左前壁柜
	应设置于医疗舱左侧前部，其相应尺寸可满足客户急救药品、医用耗材等的存放和使用

	3.4.2
	医疗设备柜
	应设置于医疗舱左侧，其相应尺寸可满足客户呼吸机、除颤监护仪、心电图机、电动吸引器等医疗急救设备的固定与使用

	3.4.3
	氧气瓶柜
	应设置于医疗舱左侧后门位置，造型结构便于医护人员对氧气阀的操作和装卸，且内部可容纳2只15L氧气瓶

	3.4.4
	隔板横置柜
	应设置于医疗舱侧拉门旁，且对应的柜体布局和尺寸应能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3.4.5
	储物吊柜
	应在医疗舱左侧和右侧顶部设置储物吊柜

	3.5
	护理座椅
	应在医疗舱中隔断后（担架前方）设置一个护理位

	▲3.6
	看护座椅
	应位于医疗舱右侧，朝前安装，并配有三点式安全带，确保乘坐的安全性，座椅应符合GB 15083《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相关要求，投标时应提供加盖CNAS检测公章的检测报告加以佐证

	▲3.7
	长排柜式座椅
	柜式座椅可掀开储物，坐垫和靠背采用吸皮一体成型工艺，表面无缝线，方便后续清洗消毒。强度应符合GB 15083《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的要求，投标时应提供具备CNAS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复印件加以佐证

	3.8
	扶手
	医疗舱上下车门处及顶部应安装相应的安全扶手

	3.9
	配电系统
	24小时不间断供电，可输出220V，≥1200W工频纯正弦波电源供精密医疗设备使用，并在相应的位置安置12V及220V电源插座，在220V和12V电源输出端均设有漏电及短路保护器

	3.9.1
	专用电瓶
	免维护汽车专用电瓶，容量不小于90AH

	3.9.2
	逆变器
	智能逆变，12V输入，220V输出、≥1200W工频纯正弦波逆变充电电源

	3.9.3
	双电瓶管理
	自动连接或断开。确保救护车原车电瓶处于最佳状态，不会因为原车电瓶亏电而影响出车

	3.9.4
	安全保护
	电路应设有相应规范的过载保护装置，以确保医疗救护设备、电器正常使用

	3.9.5
	外接电源连接线
	应随车配备一套长度大于20米的外接电源连接线

	3.10
	铲式担架
	担架由高强度的铝合金制成，采用分离型刚性结构

	
	
	两端设有离合装置，可将担架分离成左右两部分

	
	
	可根据病人的实际身高调节长度

	
	
	承重≥250kg，自重≤9kg

	
	
	应固定与右侧尾门上

	3.11
	供氧系统

	3.11.1
	管道
	隐藏式密闭管道，即插即用，预留呼吸机用气接口

	3.11.2
	氧气瓶
	两个15升公制氧气瓶，带固定装置

	3.11.3
	湿化瓶
	即插即用湿化瓶

	3.12
	换气系统
	医疗舱应采用顶置式换气系统，具备吸气和排气双功能

	3.13
	杀菌系统
	医疗舱应配备2盏功率≥30W的紫外线消毒灯，且消毒灯可定时控制，满足紫外线灯下垂直距离1m的中央处辐照强度≥100μW/cm²，对铜绿假单细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沙门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的杀灭率≥99.99%，投标时应提供能证明以上各项性能并加盖CNAS检测公章的第三方证明材料

	3.14
	输液固定装置
	在担架上方应安装2个输液挂架，输液挂钩能同时满足2袋以上的输液需要

	3.15
	对讲系统
	车辆应具备前后对讲系统，双向控制

	4
	警示系统

	▲4.1
	警示灯具
	车顶应安装符合GB 13954-2009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要求的分体警示灯具 ，投标时应提供由改装车生产厂家送检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及CNAS标识的检验检测报告加以证实

	
	
	灯具应采用注塑工艺制作，安装牢固、美观耐用、密封严密，与车身整体造型相吻合

	4.2
	控制器
	警报控制器主机应安装于隐蔽位置，检修方便；
控制器手柄应方便驾驶员的操作，且便于观察，易取易放

	4.3
	警报器
	功率≥100W，符合GB 8108规定

	5
	照明系统
	车内外均应设置LED照明灯具以满足夜间作业需求

	5.1
	车外照明
	车身左右两侧应设置LED场地照明灯

	5.2
	车内照明
	医疗舱内应设置LED照明灯及LED输液射灯 

	6
	其他要求

	6.1
	车辆出厂时应安装客户指定型号的自动上车担架，并可根据担架配备相应的担架平台及防撞头枕

	6.2
	垃圾桶1个、灭火器2个、紧急锤1个、不锈钢挂钩5个、网络插口≥4个



技术服务:
1、质保期:底盘3年或行驶6万公里（按先达到的为准）；改装部分1年。
质量保证期内维护及提供备品、备件的费用包含在本项目的投标报价内，无论在质保期内或质量保证期外，投标人需提供上门服务。投标人需提供终身售后服务，货物出现异常或故障时，货物在使用期间，凡发生质量问题，保证在接到书面通知或电话通知后2小时内作出响应，8小时内解决问题，及时修理缺陷的车辆、内部设备及配件或更换相应的设备及备件，以排除故障，满足急救用车的工作需要；如在8小时后仍无法排除，乙方应在48小时内免费提供不低于故障货物规格型号档次的备用货物供甲方使用，直至故障货物修复。
2、投标人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包”规定以及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
3、除前款规定外，投标人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1）货物的现场安装、调试和/或启动监督；（2）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甲方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4、售后服务：①提供售后服务联系方式，保证货物在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等过程中损坏的或有缺陷的组件或零部件可以向设立在各区域的售后服务中心（站）得到修理和免费更换；②所有货物质保服务方式均为中标供应商上门服务，即由中标供应商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质量事故反应时间: 投标人需提供终身售后服务，货物出现异常或故障时，货物在使用期间，凡发生质量问题，保证在接到书面通知或电话通知后2小时内作出响应，8小时内解决问题，及时修理缺陷的车辆、内部设备及配件或更换相应的设备及备件，以排除故障，满足急救用车的工作需要；如在8小时后仍无法排除，乙方应在48小时内免费提供不低于故障货物规格型号档次的备用货物供甲方使用，直至故障货物修复；
6、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车身价、改装费、随车设备费、包装费、安装调试费、运输费、培训费、技术服务、购置税、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费、税金及其他有关的为完成本项目发生的所有费用；
7、协助用户单位办理车辆上牌手续。
交货要求:
[bookmark: _GoBack]1、交付使用时间:合同签定后3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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